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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机构：政府采购管理科 

业务电话：3608115    监督电话：3608078 

在采购活动实施过程中，

供应商认为其权益受到

损害起七个工作日内以

书面形式向采购人、采购

代理机构提出质疑。 

 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

对质疑事项进行审核。 

符合质疑条件的，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应于七个工作

日内进行答复。 

供应商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

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或采购

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

限内作出答复的，可以在答复

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

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。 

不符合质疑条件的，

不予受理。 

 

 

归 档 

投诉人对市财政局的投诉处

理决定不服或者市财政局逾

期未作处理的，可以依法申

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 

对受理的投诉，市财政局在 30

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进行

调查并下发投诉处理决定书。 

 

市财政局对投诉事项进

行审核。 

不符合投诉条件

的，不予受理。 


